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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本所从 2014 年 1 月开始收集日本法各个领域的最新法律信息，并定期向日本客户发

送 Client Alert。我们也制作了中文版 Client Alert，今后将定期发送给各位中国客户。希望

可以在法律实务上助您一臂之力。

2. 竞争法／反垄断法：公正交易委员会公布去年度企业合并的申报情况

等

2020 年 7 月 22 日，公正交易委员会公布了去年度企业合并的申报情况及主要的企业

合并事例。

根据公布，去年度公正交易委员会受理的申报件数为 310 件，其中经第 1 次审便查结

束审查的案件为 300 件，且其中缩短了禁止期間的案件为 217 件，该等数字均与往年持

平。此外，因需要进一步详细审查而进入第 2 次审查的案件为 1 件，但往年也仅为数件左

右，故相较于往年，今年的这一数字也并不能称之为少。相对于此，在第 1 次审查结束前

撤销申报的案件为 9 件，而往年则为 5 件左右，今年略多于往年。撤销申报，也有最终不

实行所申报的企业合并（单纯因方案变更的、因当事人一方的理由而终止实行的、因公正

交易委员会指出了无法消除的问题事项而放弃实行等）而撤销申报的情况，而在第 1 次审

查结束前撤销申报的，相较于上述情形，更多的是：提交申报后发现无法经 1 次审查便结

束审查，为避免进入第 2 次审查，先撤销申报而后再次提交申报的情形。公正交易委员会

的审查每年都越发严格、细致，即使是当事人不属于行业巨头企业、优势企业的案件，公

正交易委员通常也会亦从各种各样的角度询问并进行审查。因此，即使是被视为在反垄断

法上明显不存在问题的案件，亦特别建议近期在申报前预留充裕的时间与公正交易委员会

接洽（另外，公正交易委员会虽在力争使审查所需的时间不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蔓延的防

控体制的影响，但建议当事人比平时预留更充裕的时间应对）。

公正交易委员会公布了 10 件事例作为主要的企业合并事例，其中 6 件为竞争关系的

当事人之间（水平型）的案件、4 件为交易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垂直型）的案件、3 件为

其他关系的当事人之间（混合型）的案件（亦存在同一案件中包含多个类型的情形）。所

公布的企业合并事例的特征是，需要采取问题消除措施的 3 个案件均为垂直型或混合型。

关于这一点，作为 M&A 的趋势，垂直型与混合型的案件有所增加是一个原因，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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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交易委员会不仅对水平型案件也对垂直型及混合型案件予以严格审查这一点也有一

定程度的影响。对垂直型与混合型的企业合并案件予以严格审查这一点，不仅是公正交易

委员会，同时也是海外竞争当局的近期的倾向。如上所述的第 1 次审查结束前撤销申报的

情形有所增加这一情况，也显示就反垄断法上的论点，当事人的认知与公正交易委员会的

问题意识之间存在若干背离。另外，需要采取问题消除措施的案件中，有 1 件为尽管在反

垄断法上不需要申报，但公正交易委员会仍进行了审查的案件。公正交易委员会去年 12

月修订了关于企业合并审查手续的应对方针，明确了即使是不需要申报的案件，在一定情

况下也要求自主向公正交易委员会咨询。正如上述案件，实务中亦出现了不论是否需要申

报，也需要就反垄断法进一步慎重探讨的象征案件。

综上所述，在探讨 M&A 时，是否存在日程与实质性的问题这两个方面在反垄断法上

的探讨均变得更为重要。

合伙人  宇都宫 秀树

3. 危机管理：日本版适用司法交易首例案件的跟踪持续报道（二审对一

审改判）

2018 年 7 月，东京地方检察院特别搜查部以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向外国公务员行

贿）的罪名对发电设备制造行业巨头 X 公司的原董事 3 人提起了非羁押诉讼，且作为对该

公司协助搜查的回报，与该公司之间达成不予起诉的司法交易，对作为法人的该公司处以

不起诉处分，这是日本首例适用司法交易的案件。

7 月 21 日，东京高等法院对涉案原董事 A 氏的上诉审（二审）作出判决，撤销原判

决（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缓刑 3 年），判决处以罚款 250 万日元。

2019 年 9 月的一审判決中认定了 A 氏与 2 名部下合谋并向外国公务员等行贿。

但是，此次的上诉审的判决中，就该 A 氏的合谋是否成立产生了争议，A 氏认为部下

称 A 氏同意行贿的供述存在意图减轻自身刑事责任的动机等，否认了供述的可信性。此外，

东京高院认为，A 氏的言行可视为是要求部下探讨替代手段等，对行贿较为消极，按照逻

辑法则、经验法则，判断认定 A 氏合谋的原判决之判断不合理。在此基础上，A 氏作为 X

公司的董事，处于对直属部下以外的员工的活动亦应承担监督义务的立场，但对行贿并未

明确表示反对的意思，其在事实上默许行贿的言行（认定 A 氏针对部下的关于行贿的询问，

回答称“没办法啊”等）相当于给予了某种认可，使行贿的实现在精神上变得容易，而认定

A 氏为行贿提供了帮助。

因就董事对行贿的参与形态的认定存在差异，一审与二审对属于合谋还是帮助在认定

上有所不同，但旧即使是消极参与亦被判断为属于“帮助”这一点，从董事在认知到公司内

部违法行为的可能性时的行动准则及责任论的角度来看，本案亦是值得关注的案件。

合伙人  藤津 康彦

合伙人 新井 朗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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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A：东京证券交易所公布基于“关于如何实施公正的 M&A 的指南”
的披露情况

自经济产业省公布《关于如何实施公正的 M&A 的指南》（本指南）起届满一年之际，

东京证券交易所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布了本指南公布后的 MBO 及控股股东收购附属公

司案件的披露情况的统计结果等（于 2020 年 7 月 28 日对部分统计结果予以了订正等）。

该统计结果就本指南公布后的 MBO（10 件）及控股股东收购附属公司（19 件）案件，

按照各项披露事项（特別委员会委员的适格性的相关信息、对象公司董事会对特别委员会

的判断的处理等）对披露件数作出统计，并指出本指南公布后，关于赋予特别委员会的权

限的相关信息（对象公司的董事对特别委员会的判断的处理等）被披露的事例显著增加等。

实施 MBO 及控股股东收购附属公司时，有必要充分参考该统计结果，从而探讨披露

内容。

合伙人  大石 笃史

律师 川本 健

如对上述内容感兴趣，请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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